江阴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

澄征地收字〔2026〕2号
2025年12月29日，江苏省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征收集体土地22.2626公顷（苏政地〔2025〕60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
长山大道南延线

二、土地征收的面积、位置、用途
	被征收土地
所有权人
	地类面积（公顷）

	
	总面积
	农用地
	建设
用地
	未利
用地

	
	
	面积
	其中耕地
	
	

	祝塘镇农民集体
	1.3879
	0.2339
	0.0041
	1.1540
	0.0000

	祝塘镇五福村农民集体
	0.9660
	0.1568
	0.1062
	0.3843
	0.4249

	祝塘镇五福村第五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1.4571
	1.4538
	1.3440
	0.0000
	0.0033

	祝塘镇五福村第六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2.5396
	2.5282
	1.9512
	0.0057
	0.0057

	祝塘镇五福村第七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1.2863
	1.2438
	1.1532
	0.0293
	0.0132

	祝塘镇五福村第八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1.1267
	0.9559
	0.8495
	0.1691
	0.0017

	祝塘镇富顺村农民集体
	1.6062
	1.0376
	0.3635
	0.5679
	0.0007

	祝塘镇富顺村第一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3.0402
	2.6220
	2.1239
	0.0006
	0.4176

	祝塘镇富顺村第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5478
	0.5478
	0.5067
	0.0000
	0.0000

	祝塘镇富顺村第四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4598
	0.4598
	0.2112
	0.0000
	0.0000

	祝塘镇富顺村第十五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1.4222
	1.1124
	0.7841
	0.2755
	0.0343

	祝塘镇文林村农民集体
	0.6176
	0.5842
	0.4689
	0.0016
	0.0318

	祝塘镇文林村第八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0532
	0.0532
	0.0532
	0.0000
	0.0000

	祝塘镇文林村第九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8375
	0.8375
	0.4573
	0.0000
	0.0000

	祝塘镇文林村第三十一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0566
	0.0000
	0.0000
	0.0000
	0.0566

	祝塘镇文林村第三十四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1689
	0.1683
	0.1265
	0.0000
	0.0006


	祝塘镇文林村第三十七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0314
	0.0314
	0.0270
	0.0000
	0.0000

	祝塘镇文林村第三十八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7502
	0.7084
	0.3145
	0.0134
	0.0284

	祝塘镇文林村第四十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0499
	0.0499
	0.0473
	0.0000
	0.0000

	祝塘镇文林村第四十一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1055
	0.1055
	0.1035
	0.0000
	0.0000

	祝塘镇文林村第四十八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0443
	0.0264
	0.0264
	0.0000
	0.0179

	祝塘镇文林村第四十九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6512
	0.5569
	0.4066
	0.0275
	0.0668

	祝塘镇文林村第五十一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0003
	0.0003
	0.0003
	0.0000
	0.0000

	祝塘镇文林村第五十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0091
	0.0091
	0.0091
	0.0000
	0.0000

	祝塘镇石堰村农民集体
	0.0019
	0.0000
	0.0000
	0.0018
	0.0001

	祝塘镇石堰村第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1215
	0.1180
	0.1180
	0.0000
	0.0035

	祝塘镇石堰村第三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1831
	0.1831
	0.1344
	0.0000
	0.0000

	祝塘镇石堰村第十一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0.7023
	0.6990
	0.6645
	0.0000
	0.0033

	祝塘镇石堰村第十四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2.0383
	2.0380
	1.8383
	0.0000
	0.0003

	合计
	22.2626
	18.5212
	14.1934
	2.6307
	1.1107


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用途为交通运输用地
三、补偿方式与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按《市政府关于重新公布江阴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澄政规发〔2023〕7号）的规定执行。
（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按《江阴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澄政发〔2012〕38号）、《市政府关于修改〈江阴市征收集体土地涉及住宅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补偿安置办法〉的决定》（澄政规发〔2024〕7号）文件及属地镇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苏政发〔2021〕87号）、《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实施意见》（锡政规〔2023〕4 号）的规定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江阴市人民政府按规定足额支付。本次土地征收以2025年12月29日为基准日，确定社会保障费用筹资标准和保障对象年龄段。
五、相关事项
被征收土地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及其它证明资料，到江阴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徐霞客管理所祝塘管理服务科（地址：江阴市祝塘镇祝璜路12号；电话：0510-86380118）办理注销土地登记手续，缴回土地证书。请相互转告。逾期不办理的，将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直接注销土地证书。
公告时间为2026年1月10日至2026年2月9日。
特此公告
江 阴 市 人 民 政 府
                                                      2026年1月9日
